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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三號報告書》─ 第 2 章

評估及徵收差餉及地租

撮要

1 . 根 據 《 差 餉 條 例 》 (第 11 6 章 )， 全 港 物 業 均 須 按 其 應 課

差 餉 租 值 的 5 % 繳 納 差 餉 。 根 據 《 地 租 (評 估 及 徵 收 )條 例 》 (第

5 1 5 章 )， 適 用 的 土 地 契 約 須 按 土 地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的 3 % 繳 納 地

租 。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( 估 價 署 ) 負 責 評 估 及 徵 收 差 餉 及 地 租 。

2 0 08 -0 9 年 度 ， 所 徵 收 的 差 餉 及 地 租 分 別 為 7 1 . 8 億 元 及 5 9 . 4 億

元 。 審 計 署 最 近 就 估 價 署 評 估 及 徵 收 差 餉 及 地 租 的 工 作 進 行 了

審查。

重估應課 差餉租值

2 . 估 價 署 轄 下 的 重 估 差 餉 事 務 科 每 年 都 重 估 全 港 物 業 的 應

課 差 餉 租 值 。 在 每 次 重 估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後 ， 估 價 署 的 內 部 核 數

組 會 透 過 分 析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與 租 金 的 平 均 比 率 ， 進 行 重 估 應 課

差 餉 租 值 後 的 數 據 稽 核 ， 以 評 估 估 價 的 準 確 性 。 內 部 核 數 組 亦

會 分 析 租 金 資 料 比 率 (即 沒 有 取 得 租 金 資 料 的 物 業 數 目 與 取 得 租

金 資 料 的 物 業 數 目 的 比 率 )， 以 檢 討 所 取 得 的 租 金 資 料 是 否 足

夠。

3 . 有需 要確保符合 估價準 確性標準 在 2 00 9- 10 年度的重

估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中 ，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與 租 金 的 整 體 平 均 比 率 ， 低

於 國 際 估 價 官 協 會 估 價 準 確 性 標 準 所 訂 明 的 可 接 受 範 圍 。 在 物

業 組 別 層 面 所 作 的 分 析 顯 示 ， 18 個 物 業 組 別 中 有 16 個 的 估 價

水 平 偏低 。審 計 署建 議 差餉 物業 估 價署 署 長應 : (a ) 就 16 個 物

業 組 別 在 2 00 9 -10 年 度 重 估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中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與

租 金 的 平 均 比 率 低 於 可 接 受 範 圍 ， 檢 討 為 這 16 個 物 業 組 別 下

的 物 業 估 價 的 程 序 ， 以 找 出 不 足 之 處 ； 及 (b ) 採 取 改 善 措 施 ，

確保日後的重估應課差餉租值能符合估價準確性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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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有 需 要 有 效 地 跟 進 內 部 核 數 組 的 稽 核 結 果 在 過 去 五 次

重 估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後 的 數 據 稽 核 中 ， 內 部 核 數 組 每 次 均 發 現 須

予 改 善 之 處 ， 包 括 物 業 組 別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與 租 金 的 平 均 比 率

低 於 可 接 受 範 圍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確 立 程

序 ， 要 求 重 估 差 餉 事 務 科 對 內 部 核 數 組 的 稽 核 結 果 作 出 回 應 ，

並向管理高層匯報跟進行動。

5 . 有 需 要 更 適 時 地 發 出 報 告 內 部 核 數 組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

月 才 向 重 估 差 餉 事 務 科 發 出 該 組 對 20 0 8- 09 年 度 重 估 應 課 差 餉

租 值 的 報 告 。 由 於 重 估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完

成 ， 重 估 差 餉 事 務 科 當 時 無 法 矯 正 任 何 重 大 估 價 誤 差 。 審 計 署

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考 慮 要 求 內 部 核 數 組 在 重 估 應 課 差

餉 租 值 期 間 進 行 初 步 數 據 稽 核 ， 以 便 所 發 現 的 任 何 重 大 估 價 誤

差得以及時矯正。

6 . 有需 要改善租 金資料比 率 與 2 00 8-0 9 年度重估應課差

餉 租 值 比 較 ， 在 20 0 9- 1 0 年 度 重 估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中 ， 整 體 租 金

資料比率及 1 8 個物業組別中的 1 4 個物業組別的租金資料比率

均 轉 差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改

善有關比率。

臨時估價

7 . 估 價 署 可 隨 時 對 須 予 評 估 差 餉 及 ／ 或 地 租 但 未 經 評 估 的

物 業 作 出 臨 時 估 價 。 有 關 規 定 主 要 適 用 於 新 建 物 業 及 新 批 出 的

土地契約。

8 . 鄉 郊 物 業 的 臨 時 估 價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積 壓

未 經 評估 的鄉 郊 地段 有 2 2 000 個 。鑑 於 會導 致收 入 損失 ， 審 計

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採 取 額 外 措 施 以 盡 快 完 成 未 經 評

估鄉郊物業的臨時估價工作。

9 . 發 展 用 地 的 臨 時 估 價 審 計 署 對 1 0 宗 發 展 用 地 臨 時 估

價的個案的審查發現，在四宗個案中，估價署用了 2 9 至 7 7 個

月 才 完 成 臨 時 估 價 。 在 三 宗 個 案 中 ，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三 十

日，估價署雖然收到批地文件已 43 至 114 個月，但仍未完成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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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估 價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: (a ) 採 取 措 施 以

確 保 迅 速 為 發 展 用 地 進 行 臨 時 估 價 ； 及 (b ) 考 慮 為 發 展 用 地 進

行臨時估價訂定服務表現指標。

徵收差餉 及地租

1 0 . 有 需 要 迅 速 取 得 押 記 令 審 計 署 對 2 0 宗 徵 收 個 案 的 審

查發現，在五宗個案中，欠款人在估價署取得判決後的 6 至 52

個 月 內 賣 出 物 業 。 如 估 價 署 就 有 關 物 業 迅 速 取 得 押 記 令 ， 欠 款

人 便 不 能 賣 出 有 關 物 業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就

欠款人的物業迅速取得押記令，以確保判定債項得以清還。

1 1 . 有 需 要 查 明 欠 款 人 是 否 擁 有 其 他 物 業 在 11 宗 個 案

中 ， 欠 款 人 已 賣 出 被 徵 收 差 餉 及 ／ 或 地 租 的 物 業 。 估 價 署 遺 漏

了 就 其 中 三 宗 個 案 查 閱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， 以 查 明 欠 款 人 是 否

擁 有 其 他 物 業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實 施 監 控 程

序 ， 以 確 保 會 進 行 查 冊 ， 查 明 欠 款 人 是 否 擁 有 其 他 物 業 ， 可 對

之採取追討行動。

1 2 . 有 需 要 加 快 行 動 以 跟 進 長 期 拖 欠 個 案 在 四 宗 個 案 中 ，

估 價 署 就 欠 款 人 的 物 業 取 得 押 記 令 。 這 些 個 案 的 差 餉 及 ／ 或 地

租 已 被長 期拖 欠。特 別 是在 一宗 個案中 ， 拖欠 時間 長達 2 0 年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在 諮 詢 律 政 司 後 ， 加 快 行 動

以跟進該四宗個案及其他同類的長期拖欠個案。

1 3 . 有 需 要 加 快 行 動 以 處 理 無 主 物 業 個 案 在 三 宗 個 案 中 ，

欠 款 公 司 已 解 散 ， 而 有 關 物 業 多 年 前 已 轉 歸 政 府 (例 如 一 宗 個 案

中 的 物 業 自 一 九 九 六 年 已 轉 歸 政 府 )。 然 而 ， 估 價 署 直 至 二 零 零

五 年 十 月 才 把 這 些 個 案 轉 介 地 政 總 署 ， 以 便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。 直

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， 地 政 總 署 尚 未 完 成 接 管 有 關 物 業 ， 而 有 關

的 差 餉 及 ／ 或 地 租 仍 未 清 繳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及 差 餉

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檢 討 無 主 物 業 個 案 ， 以 便 加 快 行 動 以 處 理 有

關物業和欠繳的差餉及／或地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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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有 需 要 研 究 可 否 從 租 客 按 金 中 扣 除 差 餉 在 一 宗 個 案

中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出 租 的 一 個 小 食 亭 的 差 餉 過 期

未 繳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， 在 回 應 估 價 署 的 查 詢 時 ， 康 文 署 表

示 根 據 律 政 司 的 意 見 ， 不 宜 由 康 文 署 從 該 租 客 的 按 金 中 扣 除 過

期 未 繳 的 差 餉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在 諮 詢 律 政

司 後 ， 考 慮 是 否 有 需 要 聯 絡 康 文 署 和 其 他 有 出 租 物 業 的 部 門 ，

探討日後可否修訂租約以容許從租客按金中扣除拖欠的差餉。

撤銷指定 鄉村區

1 5 . 位 於 指 定 鄉 村 區 內 的 村 屋 ， 可 獲 豁 免 評 估 差 餉 。 一 九 九

二 年 ， 當 時 的 行 政 局 通 過 了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即 應 經 常 覆 核 指 定 鄉

村 區 ， 以 使 入 住 村 屋 的 非 原 居 村 民 繳 納 差 餉 。 撤 銷 指 定 鄉 村 區

能 有 效 推 行 上 述 政 策 。 然 而 ， 至 今 仍 有 餘 下 1 06 個 指 定 鄉 村 區

的 村 屋 獲 一 律 豁 免 差 餉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， 估 價 署 展 開 新 一 輪

有 關 撤 銷 指 定 鄉 村 區 的 檢 討 。 有 關 檢 討 原 訂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

月 前 完 成 。 估 價 署 其 後 把 目 標 完 成 日 期 改 為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差 餉 物業 估 價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 密 切 監 察 今 次 有 關 撤 銷

指 定 鄉 村 區 的 檢 討 的 進 度 ； 及 (b ) 經 常 覆 核 在 今 次 檢 討 中 沒 有

被 撤 銷 的 指 定 鄉 村 區 ， 以 便 當 一 律 豁 免 差 餉 的 理 據 不 再 成 立 時

立即採取撤銷行動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6 . 當局接納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


